

和解协议

甲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11055811476G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区                     
联系方式：0731-22976999

乙方：麦格纳宏立汽车系统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7E7AX404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路35号创新创业标准厂房1#                 
联系方式：13768111531

鉴于：
1. 甲乙双方曾就【天际汽车IC321】项目供货签订《价格协议》（下称“原合同”），建立合作关系。
2. 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09月30日期间，因乙方项目原因，甲方存在物料呆滞。

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自愿达成以下和解协议内容：

1、 双方之间签订的原合同于本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解除。
2、 双方互负之全部债权债务，合作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最终按照如下方式结算：
[bookmark: _GoBack]    1.本和解协议生效后，甲方应就合同相关的所有呆滞发泡及物料等损失向乙方开具金额为人民币【 40,000 】元(不含税，税率为 13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物料清单附后）。                       
2. 双方确认乙方接收甲方开具的发票并确认无误后，按下列第   种方式付款：
（1）单独支付：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付清。
（2）随原合同货款一并支付。
3.发票名目为  座椅泡沫          。
4.除本合同约定的以外，甲方不得再向乙方要求其它补偿、费用或索赔。
3、 与合同相关的所有发泡等呆滞物料均归乙方所有，由甲方进行报废处理，不得流入市场或再行利用，所花费的处理费用由甲方承担。
4、 双方确认，按照本和解协议之约定履行完毕后，再无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或遗留未决事项，无论是否与合同纠纷有关。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行向乙方提出任何主张。
5、 本和解协议为争议主张妥协的方案，不应视为乙方认可承担任何责任，乙方明确否认任何和所有责任。
6、 双方同意对本和解协议的存在和条款、与本和解协议有关的讨论以及各方之间商业交往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此类信息仅可披露给履行本协议项下各方所必需的人员。

七、其它
1.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后生效。
2.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合同正文）

甲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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